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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委员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2011 年 3 月 21 日至 25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7 
毒品贩运的世界形势和 
麻委会各附属机构的建议 
 

 
麻醉药品委员会各附属机构采取的行动 
 
秘书处的报告 

 
一． 导言 

 
1. 麻醉药品委员会各附属机构在 2010 年举行了四次会议：9 月 13 日至 17 日

在内罗毕举行了非洲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二十次会议；10 月 4 日至 7 日

在利马举行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二十次会议；11 月

8 日至 12 日在大马士革举行了近东和中东非法药物贩运和有关事项小组委员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以及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在曼谷举行了亚洲和太平洋各国

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三十四次会议。  

2. 在对贩毒趋势以及区域和分区域合作进行审查之后，各附属机构讨论了本

区域在禁毒执法方面的重点问题。为便于审议这些问题，在为此目的设立的各

工作组的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讨论会。另外，各附属机构分别审查了以前各

项建议的执行情况。 

3. 各附属机构在上述各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见下文。非洲各国禁毒执法机构

负责人第二十次会议（UNODC/HONLAF/20/6）、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禁毒执

法机构负责人第二十次会议（UNODC/HONLAC/20/6）、亚洲和太平洋各国禁毒

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三十四次会议（UNODC/HONLAP/34/6）以及近东和中东非

法药物贩运和有关事项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UNODC/SUBCOM/45/6）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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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将用各附属机构的工作语文向麻委会提供。另外也可在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网站上查阅这些报告。 
 
二． 需要麻醉药品委员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事项 
 

建议由麻醉药品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草案 

 
4. 非洲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二十次会议建议麻醉药品委员会通过以下

决议草案： 
 
 支助非洲国家的措施 

 麻醉药品委员会， 

 承认由于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区域会议近期所做建议的落实工作

对资源的需求有所增加，非洲各国的可用资金将逐渐减少，  

 建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a) 调动资源并设立一个支助基金，以减少毒品供需、促进替代发

展；并采取具体紧急行动来调动资源，为落实各成员国的行动计划提供后

勤支助； 

 (b) 继续果决而行，加强药物管制链上各实体（如实验室、司法和执

法机构）的人力资源能力； 

 (c) 促进创建适当的基础设施，以应对以下事实：非洲国家不再仅仅

被贩毒分子用作转运国，而是还被用作不同程度地使用走私的毒品尤其是

大麻的国家； 

 (d) 根据相关国家的具体情况调整拟议战略和方案。 
 

三. 各附属机构的建议 
 

5. 各附属机构递交了下述各项建议，供麻委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审议并采取行

动。 
 

A. 非洲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二十次会议 
 
其他建议 
 
6. 除建议通过一项决议草案外，非洲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二十次会议

提出了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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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洲当前的非法药物趋势 
 
7. 就非洲当前的非法药物趋势提出了以下建议：  

 (a) 该区域的各国政府目前必须采取措施，确保适当的国家主管当局拥有

法律权限、知识、行政程序、培训与技术支持，以有效管制用于制造非法药物

的前体化学品； 

 (b) 鉴于可卡因和海洛因的供应量有所增加，应当鼓励该区域的各国政府

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提高公众对滥用非法药物的危险性的认识，并协助建设

康复和治疗设施供那些已对此类药物有所依赖的人群使用； 

 (c) 该区域的各国政府应当给予其边境管制官员清晰的指示，用以处理携

带外交护照或其他赋予法定认可官员特权和豁免权的公务旅行证件的人员。 
 

2. 制定调查贩毒及相关犯罪的有效应对措施 
 

8. 就制定调查贩毒及相关犯罪的有效应对措施提出了以下建议：  

 (a) 如果各国政府期望其相关政策能成功瓦解参与贩毒的团伙，并有效防

止非法药物破坏性流入其国内，就必须鼓励这些政府在其禁毒执法机构的培

训、专业发展和业务能力方面进行投资； 

 (b) 各国政府应当考虑设立特别毒品法院，以统一对国家禁毒法律的解

释，并协助检察官和法官了解此类法律的适用性； 

 (c) 为了瓦解犯罪组织，并进一步剥夺这些组织的参与人员的非法所得，

各国政府应当审查本国的洗钱和资产没收法律，并考虑将这些没收的非法获得

的资产的收益用于增强其禁毒执法机构的能力建设。 
 
3. 贩毒及其对执法的腐蚀性影响 
 

9. 就贩毒及其对执法的腐蚀性影响提出了以下建议： 

 (a) 各国政府必须确保给予其执法人员适当报酬、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并

配备适当装备，以使之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必须确保其执法机构获得充足的

资金以落实国家政策； 

 (b) 各国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审查其为禁毒执法人员的培训和专业发展所

提供的支持和资金情况，并在发展良好管理及决策技能方面加大投资力度，从

而加强廉正感和对腐败及不当影响的抵制能力； 

 (c) 鼓励各国政府确保法院及受托通过法院向公众提供服务的官员在专业

实务、业绩和行为守则方面与执法业务机构接受同样的严格审查，此举也有助

于适当践行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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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二十次会议  
 

1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二十次会议提出了以下建

议： 
 

1. 打击空中毒品贩运 
 
11. 就题为“打击空中毒品贩运”的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 

 (a) 各国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规范相关程序并加强预警网络，以及时提供

关于非法飞行的信息，并加强其进行拦截行动的能力； 

 (b) 应当鼓励各国政府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例如，检查飞机库和维修车

间，以查出座舱清空或装有带燃料输送软管的额外燃料箱的飞机，或查出那些

被以其他方式改装的飞机，从而丰富相关知识，扩展对非法使用私用飞机进行

贩毒活动的管制范围； 

 (c) 各国政府必须确保负责保护国家空中边界、空域和机场的执法当局具

备适当技术，并就这些技术的使用对其进行培训，使他们能够有效应对贩毒分

子使用日益复杂的技术通过商用、私用及轻型飞机运输非法药物这一现象。 
 

2. 贩毒与腐败 
 
12. 就题为“贩毒与腐败”的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  

 (a) 各国政府应当审查助长侵蚀其执法机构的腐败的因素； 

 (b) 鼓励各国政府加强或制定国家反腐败政策，以支持采取相关措施，这

些措施用于建设执法当局的公信力，限制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及其随之对打击贩

毒和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效果的减损； 

 (c) 各国政府应当鼓励建立健全透明的投诉审查程序，作为应对执法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当行动或非法行动的一个举措； 

 (d) 铭记经秘鲁各政党和政治运动赞同的并提交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

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二十次会议的一份文件述及关于禁止贩毒活动对政党和

政治运动进行渗透的道德承诺，因此建议该区域的各国政府提出相关举措，促

进并发展透明的选举竞争，以防止贩毒活动干扰政治。 
 

3. 合成毒品的贩运与前体管制 
 

13. 就题为“合成毒品的贩运与前体管制”的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 

 (a) 管制措施尚未到位的国家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评估管理含麻黄碱和伪

麻黄碱的药物制剂的进口、出口及销售的现有法律和程序； 



 

V.11-80046 5 
 

 E/CN.7/2011/5

 (b) 鼓励各国政府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建设化学品监管当局和执法机构

的能力，并向其提供培训，以深化他们对列入附表和未列入附表的前体即那些

可能被转移用于非法制造毒品的物质的了解； 

 (c) 各国政府应当落实 2010 年 6 月 8 日至 10 日在利马举行的国际前体管

制专题讨论会商定的关于列入附表和未列入附表的前体的成果。 
 

C. 近东和中东非法药物贩运和有关事项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 
 
14. 该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了以下建议。 
 

1. 阿富汗：非法鸦片生产与贩运造成的持续威胁 
 
15. 就阿富汗境内的非法鸦片生产与贩运造成的持续威胁提出了以下建议： 

 (a) 作为打击源自阿富汗的阿片剂贩运活动的战略的一部分，各国政府应

当鼓励其执法当局与阿富汗的对应机构共同工作，建立伙伴关系，并加强合

作，从而增强阿富汗各新机构的能力和有效性； 

 (b) 在打击跨境贩毒活动中禁毒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发挥着关键作用，有

鉴于此，各国政府需要确保其执法机构拥有必要的法律根据、国家联络点、一

个协调各个国家主管当局的既定程序、快速通关程序以及随时可以根据请求开

展控制下交付行动的训练有素的官员；  

 (c) 执法机构要想有效打击参与海洛因走私的团伙和个人，就必须更加密

切地合作、共享信息、协调其查找嫌犯的行动，并根据国家法律开展涉及控制

下交付的行动； 

 (d) 各国政府应当鼓励其执法当局支持中亚区域信息和协调中心以及经济

合作组织等合作之举，这些举措可便利对调查进行协调、收集信息并确定打击

将毒品途经近东和中东地区进行走私的相关个人或团伙的行动的目标。 
 

2. 应对有效边境管理的相关挑战 
 
16. 就应对有效边境管理的相关挑战提出了以下建议： 

 (a) 利用专递公司的国际邮政和快递服务的现象日益增多，对此，应当鼓

励各国政府审查对通过此类服务进行的入境和出境货运进行筛选的做法和程

序； 

 (b) 各国政府应当鼓励管理陆海空边境的执法机构制定合作协议，推动定

期共享信息、为执行共同任务举行联合培训以及在规划及执行打击贩毒行动时

予以协调； 

 (c) 应当鼓励各国政府审查其边境管理方法，以确保其战略充分满足国家

需要，并确保负责实施这些战略的边境管制机构的人员配备适当、训练有素并

装备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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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各国政府应当审查并在必要时升级其执法机构用于侦测以陆海空途径

走私的毒品的技术，以更好地应对创新藏匿技术带来的挑战。此外，在进行这

种审查时，各国政府似宜寻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支持与协助。 
 
3. 在近东和中东地区管制前体化学品并应对无规范替代品日益增长的挑战以及 

苯丙胺类兴奋剂的贩运、非法制造和使用现象 
 

17. 就在近东和中东地区管制前体化学品并应对无规范替代品日益增长的挑战

以及苯丙胺类兴奋剂的贩运、非法制造和使用现象提出了以下建议： 

 (a) 鼓励生产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国家政府收集并交流关于未列入附

表物质的信息，包括为规避现有管制而特制的衍生物的信息，以加强对前体化

学品的管制，防止这些化学品被转移用于非法药物制造； 

 (b) 为了加强相关化工和制药行业间的合作，生产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

的国家政府应当鼓励其国家主管当局制定相关行为守则或谅解备忘录，支持相

互合作，努力防止前体化学品被转移用于非法制造药物，包括药物制剂和精神

药物； 

 (c) 应当鼓励生产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国家政府制定实务程序，以通

过与区域和国际主管机构合作，安全处理和处置所缉获的前体化学品； 

 (d) 应当鼓励各国政府制定更佳战略，以管制醋酸酐等前体化学品的生

产。 
 

D. 亚洲和太平洋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三十四次会议 
 
18. 亚洲和太平洋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三十四次会议提出了以下建议。 

 
1. 有效禁毒执法面临的挑战 

 
19. 就题为“有效禁毒执法面临的挑战”的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 

 (a) 各国政府应当确保其执法机构制定并颁布相关程序，以应对履行禁毒

执法职责的官员受到的威胁；  

 (b) 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支持其禁毒执法机构发展密切的业务关系，例

如，通过交换关于已知贩毒分子的身份查验与活动情况的信息、在共用土地与

河流边界地区开展联合禁毒行动以及开展可促进更密切合作的联合培训等方

式，来发展这种关系； 

 (c) 应当鼓励各国政府推行以下做法：支持向检察官和法官定期提供关于

新的禁毒法律、现有禁毒法律的变动以及依据现有法律做出的会影响执法行动

的重要法庭裁决等方面的 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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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苯丙胺类兴奋剂：针对合成药物采取有效措施 
 

20. 就题为“苯丙胺类兴奋剂：针对合成药物采取有效措施”的问题提出了以

下建议： 

 (a) 由伊朗国民将去氧麻黄碱贩运至该区域的现象日益增多，为应对此问

题，该区域的各国政府应当鼓励其禁毒执法当局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对应当

局建立业务联系，并与之密切合作以交流关于参与贩运去氧麻黄碱人员及其所

用方法的信息，并交流其他可能促成更密切业务合作以查找、逮捕并捣毁相关

辛迪加组织的信息； 

 (b) 各国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特别通过利用未列入附表的物质有限国际特

别监督清单的方式，进一步加强机制建设，以及时查验、收集并交流关于未列

入附表物质的信息，其中包括为规避现有管制而特制的衍生物的信息；  

 (c) 各国政府应当支持其负责管制含麻黄碱和伪麻黄碱等前体化学品制剂

的监管当局和执法机构实施积极主动的合作战略，使相关制造业开展合作，以

防止这些制剂被非法转移用于非法药物制造； 

 (d) 各国政府应当向其他成员国提供其为管制国际药物管制公约所述物质

而采取的有效应对措施的信息，以确保这些措施更好地应对合成药物滥用方面

出现的新趋势、管制这些物质并防止这些物质的贩运与转移。 
 
3. 制定针对非法药物贩运的有效区域应对措施 

 
21. 就题为“制定针对非法药物贩运的有效区域应对措施”的问题提出了以下

建议： 

 (a) 尚未这么做的各国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针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建

立有效的金融与监管管制机制，防止这些机构被用于洗钱活动，从而维护其金

融交易体制的健全性、稳定性与可靠性；  

 (b) 应当鼓励各国政府建立专门单位，专门用于审查、甄选并搜寻经确定

的相关集装箱，藉此建立一个机构间反应机制，以在各国家港口和集装箱码头

管制集装箱； 

 (c) 为了更有效地查出用于装运非法药物和前体的集装箱，该区域的各国

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确保相关当局之间交流关于非法药物贩运方面的风险指

标、走私手法和新趋势的信息。 
 

四. 《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
和行动计划》的后续行动 
 
22. 非洲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二十次会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禁毒

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二十次会议、近东和中东非法药物贩运和有关事项小组委员

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以及亚洲和太平洋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三十四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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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会者审议了其议程上题为“《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

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的后续行动”的项目。为审议该项目，他们

收到了《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

行动计划》，该文件载于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关于在实现大会第二十

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所定目标和指标方面取得的进展的高级别部分

会议的成果的报告（A/64/92-E/2009/98，第二节，A）。  

23. 提请注意该《行动计划》第二部分各小节，其中论及加强合作、协调与执

法行动，以减少供应、应对贩毒新趋势并同时致力于减少供应与需求。有发言

者还强调了大会第 64/182 号决议，该决议鼓励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与

近东和中东非法药物贩运和有关事项小组委员会继续为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做

出贡献。  

24. 有发言者提及其本国政府为更新、通过及颁布药物管制法律而采取的法律

和司法措施。有些代表提供了关于其本国政府为打击金融服务部门内与非法药

物相关的洗钱活动所做努力的信息，以及关于加强反腐败措施特别为防止贩毒

分子渗透进政治制度所做努力的信息。 

25. 关于减少需求问题，有代表报告了其本国政府为减少毒品需求所做的努

力，其中包括吸毒防治服务、社会安置、评估、及早发现、教育方案和针对学

生与家庭等特殊群体的方案以及旨在在各级社区提倡积极价值观的方案。据指

出，各国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包括通过出版物和媒体针对普通大众中的脆弱

群体开展活动，提高其对吸毒危险性的认识。发言者提及的减少需求措施包括

在工作场所、家庭和社区采取的防止措施。有发言者提请注意民间社会机构以

及私营企业和公营企业对这些努力所做出的贡献。有发言者还提及 近关于药

物滥用流行率的调查，该调查为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和评估工作提供了框架。 

26. 有发言者提及非法种植大麻植物、古柯树和罂粟的问题。在非洲各国禁毒

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上，有发言者强调捐赠国和捐赠组织就大麻问题提供的支

持和采取的行动非常缺乏，呼吁就非法种植大麻植物问题建立替代发展合作方

案。在近东和中东地区，非法大麻生产有所上升，而这也为恐怖活动提供了一

个资金来源，对此该小组委员会表示关切。  

27. 若干代表提供信息，述及为改善对含苯丙胺类物质的前体化学品和制剂的

管制所采取的措施。有发言者强调成员国需要增强合作以加强对苯丙胺类兴奋

剂的管制，并强调需要向各国政府提供财政及其他支持以落实相关措施。 
 
五. 附属机构今后会议的安排 
 

28. 在非洲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二十次会议上，鉴于无代表提出愿意主

办第二十一次会议，呼吁该区域的各国政府设法主办后续非洲各国禁毒执法机

构负责人会议，以便利代表与会。主席吁请秘书处向相关代表团提供相关背景

信息，并与各国政府协商，以期达成一个适当安排，包括由一个国家主办 2011
年会议的可能性。本次会议获悉 2011 年 9 月 5 日至 9 日这一期间已暂时为第二

十一次会议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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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二十次会议上，智利代表

向会议通报，智利政府有意主办 2011 年第二十一次会议。与会者对此表示欢

迎。秘书处的一名代表向与会者通报说 2011 年 10 月 3 日至 7 日这一期间已为第

二十一次会议预留，秘书处将与智利政府接洽以做出必要安排。  

30. 在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上，秘书做了介绍性发言，简述组办小组委

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所需采取的行动，包括需要确定愿意主办该届会议的政

府。主席请秘书处与各成员国协商，确定可能主办该届会议的国家。2011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4 日这一期间已暂时为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预留。 

31. 在亚洲和太平洋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三十四次会议上，无代表提出

愿意主办第三十五次会议。秘书处将与主席团和有关成员国接洽，以确定主办

第三十五次和第三十六次会议的国家。2011 年 11 月 21 日至 25 日这一期间已暂

时为亚洲和太平洋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三十五次会议预留。  

32. 提请麻委会及其附属机构成员国注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题为“各国禁毒执

法机构负责人会议：亚洲和太平洋、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第 1988/15
号决议，在该决议中，经社理事会请秘书长自 1988 年起每年在相关区域内可能

愿意主办会议的国家的首都或在相关区域委员会所在总部召开这三次区域会

议。因此，麻委会应当鼓励不同区域的成员国考虑主办尚未确定主办国的预定

即将举行的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并尽快与秘书处协调，以便为会议

的组织安排留出充足时间。  

33. 欧洲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九次会议将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至 17 日在

维也纳举行。 

 

 


